
穗府办函〔2019〕50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我市民营上市公司稳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

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关于支持我市民营上市公司稳定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地方金融监管局

反映。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 4 月 8日 

关于支持我市民营上市公司 

稳定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为民营企业解难纾困的部署要求，纾解我市

民营上市公司暂时经营困难问题，促进我市民营上市公司稳定发展，现提出工作

措施如下： 

一、建立民营上市公司融资问题协调对接机制 

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中央驻穗金融监管部门、市相关部门、市工商联

共同参与，建立民营上市公司融资问题协调对接机制，针对民营上市公司融资发

展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打造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方沟通协调平台，将沟

通协调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二、多措并举支持民营上市公司稳定发展 

为控股股东股票质押比例较高、暂时经营困难的民营上市公司扩大生产、盘

活资产、回笼资金等经营行为创造良好环境，鼓励民营上市公司优化经营，我市

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予以积极支持，为企业优化经营提供便利。按照“政府引导、

市场化运作、分类施策”的原则对民营上市公司实施帮扶。在民营上市公司充分



挖潜的基础上，政府统筹协调各方资源，通过市场化手段以债股结合的方式支持

民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拓宽融资渠道，重点帮助科技含量高、有效益、有市

场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暂时经营困难的民营上市公司渡过难关，实现

可持续发展。 

三、引导金融机构对民营上市公司加大支持力度 

积极协调中央驻穗金融监管部门，支持金融机构对符合授信条件且有市场、

有前景、有竞争力但遇到暂时经营困难的民营上市公司继续予以资金支持，按照

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区别对待，分类采取支持措施。对流动资金贷款到期后仍有

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提前开展贷款调查与评审，符合标准和条件的，依照程序

办理续贷，缩短资金接续间隔，降低贷款周转成本。对出现股票质押融资风险，

特别是面临平仓的民营上市公司，在不强行平仓的基础上，“一户一策”评估风

险、制定方案，采取补充抵质押品等增信方式，稳妥化解其流动性风险。充分发

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健投资优势，允许保险资金设立专项产品参与化解民营上市公

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不纳入权益投资比例监管。鼓励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发起

设立民营企业发展支持基金，支持资管产品、保险资金依法合规参与解决民营上

市公司股票质押问题。对纾解民营上市公司股票质押困难和流动性问题作出积极

贡献的金融机构及相关人员，在政府相关金融业务资源分配、高层次金融人才及

金融优秀案例评选等方面给予支持。 

四、设立民营上市公司并购纾困基金 

在广州国发集团等市属国有企业出资 30 亿元组建国资产业并购基金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杠杆撬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形成总规模

200亿元的民营上市公司并购纾困基金，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收购民营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股权或对上市公司实施增资扩股，探索利用夹层投资、私募份额交

易做市基金等方式纾解民营上市公司融资困难。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牵头，市财

政局、国资委等部门配合，研究建立纾困风险补偿机制，更好地发挥纾困作用。

由市国资委指导广州国发集团等相关企业，根据并购基金实际运营情况，研究通

过适度收益留存等方式支持并购基金滚动发展、做优做强。 



五、支持私募份额交易做市基金发展 

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在中证报价南方总部的支持

下开展私募基金份额交易，吸引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在穗集聚发展，为民营企业营

造良好融资环境。鼓励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政府投资基金及其他社会资本以市

场化方式参与组建私募份额交易做市基金，首期规模不少于 30 亿元，与并购纾

困基金形成协同效应，促进民营上市公司及其股东持有的非上市股权资产、私募

基金份额流转，解决民营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资金流动性问题。 

六、引导民营上市公司拓宽融资渠道 

支持广州地区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募集资金专门用于纾解民

营上市公司融资困境和股票质押风险。协助民营上市公司对接获得保险资金、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引导民营上市公司根据实际需求使用银行

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多样化资本市场融资工

具，利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融资担保、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方式进行

增信。支持民营上市公司发行永续债，优化资本结构，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对

民营上市公司发债依规给予补贴。 

七、构建上市公司供应链金融服务生态圈 

研究出台支持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及非上市

大型企业建设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纳入我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鼓励

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商业银行综合授信、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获得资金支持，

盘活上市公司上下游产业链，降低信用风险，提高资金流转效率，缓解流动性困

难。 

八、推进市属国有企业与民营上市公司加强合作 

支持市属国有企业发行纾困债，利用国有企业信用水平降低民营上市公司融

资成本。支持民营上市公司与市属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加强合作，发挥各

自优势，共享相关资源，实现共赢。鼓励民营上市公司参与市属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影响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

力。 



 


